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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国 际体育仲裁院在索 契举办的冬季 奥运会上设立 了 临 时仲裁庭 ， 负 责仲裁

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 糾纷 ，
仲裁庭共仲裁 了 5 件案件

，

主要为 参赛资格纠 纷案件和比赛

结果纠纷案件 。 在对案情进行 简要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 ，
研究者认为 ， 这届冬奥会的体

育仲裁对体育法的发展作 出 了
一些新的贡献 ： 对参赛资格规则作 出 了 明 确 的解释 、 强调

了程序规则 的重要性 、 更新 了 临时仲裁庭管辖权的判 断标准 。 但是在有些案件中表现 出

对体育规则 的过度容忍 导致的 对运动 员权利保障的不足问 题以及裁决 的前后冲 突 问题也

是临 时仲裁庭今后 需要面对的 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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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运会是
一

项高风险 、 高强度 、 快节奏的赛事 ， 在这样的压力和时间 限

制下 ， 纠纷中 的运动员或体育机构的命运必须及时 、 有序地作出裁决 。 为 了

防止对奥运会组织不满的运动员或体育机构向法院起诉 ， 以免法院采取的法

律行动影响到奥运会的有序进行 ， 自 1 9 9 6 年美 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 ， 国

际体育仲裁院 （ Ｃ ｏｕｒｔｏｆ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ｏｒｔ ， 以下简称 ＣＡＳ
）
开始在每届奥

运会上设立临时仲裁庭 （
ＡｄＨｏｃＤ ｉｖ ｉｓ ｉｏｎ

， 以下间称 ＡＨＤ
） ， 以保证在奥运

会期间产生的争端能公平 、 高效地解决 。

ＡＨＤ 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具有快速解决纠纷 的机制和有效的裁决执行程

序 ， 这也是 ＡＨＤ 运作成功的极为关键的 因素 。
ＡＨＤ 要求仲裁庭 自运动员提

交申请时起 2 4 小时内作出某种裁决或形成某种解决方法 。 如果问题极具紧

迫性 ， 如被剥夺参赛资格 ， 则会先允许该运动员参赛 ， 作出最终裁决后 ，
如

有必要再对比赛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。 ＡＨＤ 要求仲裁员必须来到赛事主办

地点 ，

2 4 小时开机 、 随叫随到 ，
这一系列的后勤保障和组织安排使得纠纷

能在很短时间 内得到解决 。 ＡＨＤ 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得到各界的普遍认可 ，

于是这
一

方式也开始在其他重要的国 际赛事上推广 ， 如欧洲足球锦标赛 、 世

界足球锦标赛等 。 在 2 0 1 4 年 9 月 举行的仁川 亚运会上 ，
也第

一

次设立

了ＡＨＤ 。

2 0 1 4 年第 2 2 届索契冬奥会上也同样设置了ＡＨＤ
， 本届临时仲裁庭由美

国著名体育法学家麦克 ？ 拉伦 （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Ｌｅｎａｒｄ ） 教授和瑞士前著名滑雪运

动员科琳 ？ 施密特霍伊泽尔 （ ＣｏｒｉｎｎｅＳｃｈｍｉｄｈａｕｓｅｒ ） 担任主席 ， 由 9 名来 自

世界各国的独立仲裁员组成 。 所有索契冬奥会临时仲裁庭的成员都是精通体

育法和仲裁的律师 、 学者 、 法官等 ， 他们都是 由 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 （
Ｉｎ

？

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Ａｒｂ ｉ 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ｏｒｔ ，以下简称 ＩＣＡＳ
） 选派的 ， 而 ＩＣＡＳ

是管理 ＣＡＳ 的独立机构 。 具体案件由主席指定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或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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＇Ｍｉ ｉＩｆ ｉｆ论

名独任仲裁员公开审理 。
？

索契冬奥会 ＡＨＤ 共仲裁案件 5 起 ， 其中仲裁 申请未获得支持的案件 4

起 ， 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案件 1 起 。 虽然这是史上 ＡＨＤ 仲裁案件最少的
一

次奥运会 ， 但每起案件都具有很大的法律意义 ， 值得探讨 。 本文介绍这 5

起仲裁案件 ， 并进行综合述评 。

一

、 案情简介

（

－

）
丹妮拉案②

丹妮拉
？ 鲍尔 （

Ｄａｎｉｅ ｌａＢａｕｅｒ
） 是澳大利亚女子 自 由式滑雪 Ｕ 型池 比赛

运动员 ，

2 0 1 4 年 1 月 2 0 、
2 1

、
2 2 日

， 澳大利 亚滑雪联合会 （
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Ｓｋ ｉ

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
， 以下简称 ＡＳＦ ） 自 由滑雪部负责人克里斯丁

？ 雷雅维克在电 邮

中对丹妮拉表示 ， 如果澳大利亚有参赛名 额 ， 她应该可 以参加索契冬奥会 ，

丹妮拉还收到了旅程安有＿和奥运会前的训练项 目表 。 但后来澳大利亚奥委会

（ Ａｕｓ ｔｒｉａｎＯｌ
ｙ
ｍｐ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

，
以下简称 Ａ 0 Ｃ

） 拒绝 了 国际滑雪联合会 （
Ｉｎ－

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ｋ ｉ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
，
以下简称 ＦＩＳ

） 分配给它的
一

个 自 由式滑雪 Ｕ 型池

比赛名额 。 2 0 1 4 年 1 月 2 5 日
，
ＦＩＳ 公布了最终参赛名单 ， 丹妮拉没有在名

单上。 丹妮拉在得知 是因为 ＡＳＦ 和 Ａ 0 Ｃ 拒绝 了 名额后表示非常震惊 ， 向

ＡＳＦ提出抗议 。 克里斯丁
？

雷雅维克和 Ａ ＳＦ 的负 责人后来解释称 ， 丹妮拉

之所以没有被 ＡＳＦ 推荐是基于运动方面的考量 （
ｂａｓｉ ｓｏｆ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ｓ

） ，

即 ＡＳＦ 之所以没有接受此名额是 因为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该项 目 中的表现都

不太好 ， 如果接受了此名 额 ， 则会对奥运会上 ＡＳＦ 及其运动员 的整体形象

造成负面影响 。 但丹妮拉方面并不接受这
一解释 ， 于是 向 ＣＡＳ 提 出上诉。

丹妮拉认为基于以下三点理 由 ＡＳＦ 未提名其参加索契冬奥会的决定是错误

的 ， 但仲裁庭都一一加以反驳 ：

第一 ，
ＡＳＦ 的决定损害了她的合理期待利益 。 丹妮拉符合 ＦＩＳ 的最低参

赛标准 ， 而且在世界杯比赛上排名 1 7
， 且比她成绩好的澳大利亚选手当时

因受伤不能参加比赛 ， 更重要的是 ＡＳＦ 自 由滑雪部负责人克里斯丁
？ 雷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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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0 2 0 1 4 2 0 一Ｅｎｇｌ
ｉ ｓｈ—．ｐｄｆ ， 2 0 1 4 年 2 月 2 4日 访 问 。

②ＣＡＳａｒｂｉ ｔｒａｔ ｉｏｎＮＣＡＳ 0Ｇ 1 4／ 0 1 
，
ｈｔ ｔ

ｐ ：／／ｗｗｗ．ｔａ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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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1 0／ 5 0 4 8／ 0／Ａｗａｒｄ 2 0 1 4 
－

 0 1 2 0 （ ＦＩＮＡＬ ）
．ｐｄｆ ， 2 0 1 4 年 2 月 2 4 日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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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克曾经表示丹妮拉将会被推荐参加奥运会 ，
而且她还收到了旅程安排和奥

运会前的训练项 目表 ， 这给丹妮拉造成了合理的期待 ，
况且若澳大利亚有名

额 ， 她理所当然应该参赛 。 但仲裁庭认为 ， 最终决定 由谁参赛的是 ＡＯＣ
，

雷雅维克仅仅是 ＡＳＦ 的部 门负责人 ， 他没有权力代表 ＡＯＣ 作出此保证和承

诺 ， 他也并没有被授权代表 ＡＯＣ 表示、 承诺 、 保证丹妮拉在满足这些条件

时能参赛 。 因此他所作出的表示不能构成丹妮拉的合理期待 。

第二 ，

ＡＳＦ将其排除在奥运会之外构成歧视 。 因为 ＡＳＦ 推荐且 ＡＯＣ 指

定了
一

名女性运动员参加花样滑雪 ，

一名男性运动 员参加 自 由式滑雪 Ｕ 型

池比赛 ，
不推荐她构成某种形式的歧视。 确实 ， 根据 《奥利匹克宪章 》 的

规定 ：

“

任何形式的基于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种族、 民族 、 政治 、 性别上

的歧视都是与奥利匹克运动的精神相违背 的 。

”

但是 ，
仲裁庭认为本案的情

况并不构成歧视 ，
因为那两名运动员和丹妮拉所处的情况不

一

样 ， 丹妮拉是

因为体育表现原因而未被 ＡＳＦ 推荐 。 因为在庭审 中 ， 有证据表明 ＡＳＦ 的官

员曾经对丹妮拉在索契奥运会上的表现表示担忧 ， 因为她并没有掌握奥运会

级别的 比赛所需要 的技 能技巧 ， 而基于技巧 的考量是公平的 、 不构成歧

视的 。

第三 ，
ＡＳＦ 的决定构成专断 。 丹妮拉认为即使 ＡＳＦ 是基于运动方面的

考量将其排除在奥运会之外 ， 但根据奥运会规则 ，
ＡＳＦ 有不专断地 、 公平

地 、 有理 由地履行选拔参赛者的义务 ， 而本案中丹妮拉的成绩 已经满足了

ＦＩＳ 的最低标准 ， 世界排名也并不差 ，
ＡＳＦ 是仅仅基于运动方面的考量而将

其排除在奥运会之外的理 由是难以服众的 ，
可以构成一种专断 。 但仲裁庭认

为 ，
ＡＳＦ没有公布任何关于选拔 自 由式滑雪运动员 的标准或名 额分配的标

准 ， 因此 ，

ＡＳＦ在此方面有很大的 自 由裁量权 。 ＡＳＦ 规则也没有包含任何相

关规则 ， 因此在选拔滑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方面确实没有客观标准 。 但即使

如此 ＡＳＦ 也有义务不专断地 、 公平地、 有理 由地行使 自 由裁量权 ， 根据 目

前此案中的证据 ，
ＡＳＦ并没有违背此义务 ，

因为它确实是基于运动表现来决

定参赛运动员的 。

但尽管如此 ， 仲裁庭表示 ， 正是因为缺乏明确而公开的标准 ， 丹妮拉就

被误导了
，
她应该被告知她如果要达到 ＡＳＦ 的推荐条件应该有什么样的表

现 。 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同样的纠纷 ， 仲裁庭强烈建议 ＡＳＦ 创建并公布清晰

的标准以使得运动员能及时了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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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 － ｔｉ ｔ ｉｆｉｉ：

（
二

）
盖蒂案①

2 0 1 4 年 1 月 2 4 日 ，

ＦＩＳ 电邮阿根廷滑雪联合会 （
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Ａｒｇｅｎ

ｔｉ
？

ｎａｄｅＳｋｉ
ｙ
Ａｎｄｉｎ ｉ ｓｍｏ ， 以下简称 ＦＡＳＡ

） ：
“

ＦＩＳ 给你们￣＂个男子空 中技巧冬

奥会名额 ， 是否接受请立即 回复 。

”

阿根廷 ＦＡＳＡ 将此邮件转发给他们认为

有资格参赛的运动员克莱德 ？ 盖蒂 （
Ｃｌｙｄ ｅＧｅ ｔｔｙ ） ，

盖蒂和阿根廷方面立即

电邮 ＦＩＳ 表示接受此名额 。 但不久后 ，
ＦＡＳＡ 接到 ＦＩＳ 的 电 邮 ， 认为阿根廷

没有运动员符合男子空 中技巧项 目 的参赛条件 ，
因此不能给他们这个名额 。

盖蒂和阿根廷方面都表示不服 ， 向 ＡＨＤ 提出上诉 。 本案有三个争议点 ：

第一
，
盖蒂是否满足索契冬奥会的参赛条件 ？ 盖蒂认为他满足了 自 由滑

雪参赛资格系统 （ Ｆｒｅｅｓ ｔｙ ｌｅＳｋ ｉ ｉｎｇＱｕａ 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，
以下简称

ＦＳＱＳ ） 规

定的参赛标准 ，
因为当 ＦＡＳＡ 被分配了

一

个参赛名额时 ，
Ｆ ＩＳ 最低积分规则

就不再适用 。 仲裁庭并不同意此观点 ， 它认为 ＦＳＱＳ 规定 ，

一

个运动员要想

参加冬奧会空 中技巧项 目至少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： 第一 ，
运动员需要

在 ＦＩＳ 世界杯或世锦赛上排名前 3 0 并至少有 8 0 个积分
；
第二 ， 他所在的国

家奥委会被分配
一

个名额 。 所以所有想参赛的运动员都必须满足第一个条

件 ， 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两个 目 的 ： 第
一

， 给全世界运动员
一

个参加奥运会

的机会 ， 同时控制每个国家奧委会运动员 的参赛数量 ； 第二 ， 保证比赛的高

水平 。 第一个目 的通过国家奥委会名额分配制度实现 ， 第二个 目的就 由积分

制实现 。 这样的参赛规则已经很清晰了 ， 在规则清晰的情况下 ， 不需要适用
“

作出对文本制作人不利的解释
”

的方法 。

第二
，

ＦＩＳ 拒绝盖蒂参加索契冬奥会是否违反 了禁反言原则 ？ＦＩＳ 曾表

示盖蒂能参赛 ， 所以他开始进行训练和准备 ， 因此 ＦＩＳ 不能反悔 。 仲裁庭认

为 ，
ＦＩＳ 只是表示阿根廷有获得参赛名额的可能 ， 从未表示过盖蒂符合资

格 ，
也没有证据表明 ＦＩＳ 给过盖蒂符合资格的保证 ； 即使 ＦＩＳ 给了Ｃ 0 Ａ 名

额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个人最低参赛标准 ； 而盖蒂只是在为努力累计积分而

训练 ； 从 ＦＩＳ 的信中也并不能得出合理期待 ； 所有官方往来邮件中都没提到

盖蒂 ；
因此本案与以往的禁反言案不同 ，

不违反禁反言原则 。

第三 ， 盖蒂是否还可基于其他原因参加索契冬奧会 ？ 盖蒂认为拒绝他参

加索契冬奥会是不公平的 、 违反奥运精神的 。 因为 ： 第
一

， 他的参赛不会对

①ＣＡＳ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 ｉｏｎＮＧＡＳＯＧ 1 4／ 0 2 ’
ｈｔ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 ｔａｓ

－

ｃａｓ ．ｏｒｇ／ｄ 2 ｗｆｉｌ ｅｓ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／

7 3 3 0／5 0 4 8／ 0／ＣＡＳ2 0 Ａｗａｒｄ 2 0 1 4 －  0 2 2 0（ ＦＩＮＡＬ ） 2 0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．

ｐｄｆ
， 2 0 1 4 年

2 月 2 4 曰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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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运动员产生负面影响 ； 第二 ， 他是南美的唯
一

男性 自 由滑雪运动员 ；
第

三
， 允许盖蒂参赛符合奧运精神 ； 第 四 ， 他满足了为高级别世界比赛作充分

准备的条件 ； 第五 ， 他的参赛能激励很多人 ； 第六 ， 他热衷于比赛并且得到

自 由滑雪界的尊重和支持
；
第七 ， 他多年来受到 ＦＩＳ 的敌视 。 仲裁庭认为 以

上几点都是
“

政策问题
”

而非法律问题。 索契冬奥会有明 确的参赛规则 ，

就应该严格遵守 ，
盖蒂提到的几点是 Ｆ ＩＳ 在修改其参赛规则时应该考虑的问

题
，
而不是仲裁庭要考虑的问题 。

（
三

）
玛丽奥案①

2 0 1 0 年 3 月 ，
阿根廷滑雪联合会成立 了阿根廷 国家队 ， 该队包括了许

多国家顶级的空中滑雪运动员 ， 但没有包括玛丽奥 ？

贝 兰 ？ 西蒙 ？ 比克纳

（
Ｍａｒｉａｂｅ ｌｅｎｓｉｍａｒｉｂｉｒｋｎｅｒ

） 和她 的 亲属 。 索契冬奥会的选拔程序开始于

2 0 1 2 年 7 月 ， 结束于 2 0 1 4 年 1 月 1 9 日 。 在此期间 ， 玛丽奥参加了许多 ＦＩＳ

的比赛 。 但最终阿根廷滑雪联合会没有推荐其参加奥运会 ，

ＦＡＳＡ 写信给玛

丽奥的教练解释道 ， 对
“

未来的发展和设计
”

是本次选拔运动员 的主要标

准 ， 同时在信中 ，
ＦＡＳＡ 提到他们 自 2 0 1 3 年开始和一个技巧委员会合作 ，

而该委员会出具了有关索契奥运会阿根廷女子队成员的报告 。 该报告分析了

候选运动员的表现 、 训练和比赛结果情况以及教练的身体和伤病情况报告后

指 出 ，
必须着重考虑运动员的年龄和未来的发展 ， 报告同时指出玛丽奥和后

来被选上的运动员虽然在技巧项 目上属于同一级别 ， 但后两人是国 内小 回

转 、 大回转项 目的冠军和南美杯的冠军 ， 同时 ， 她们两人是 国家队队员 ， 这

从下届奥运会的角度考虑更具优势。

但最终本案是以仲裁 申请超过了时限限制 ， 临时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为 由

驳回了玛丽奥的申请 。 仲裁庭认为 ， 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管辖权必须满足以

下两个条件 ： 第一 ， 纠纷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前 1 0 天 至奥运会结束期间 ；
第

二
， 该纠纷与奥运会有关 。 本案问题的关键在于纠纷发生在什么时候 ？ 在本

案中 ， 纠纷应发生在 1 月 2 8 日至 2 月 1 7 日 之间 。 首先 ， 纠纷发生时并不是

申请人提起仲裁 申请时 ， 纠纷和主张是不同的 ， 纠纷应该发生在提起正式的

仲裁主张之前 ， 否则任何对能提交某个纠纷处理机制的时间限制都会变得没

有意义 。 其次 ， 所谓纠纷 ， 根据最有名的 、 被引用最多的国际法院在一个世

①ＣＡＳａｒｂ
ｉ
ｔｒａｔｉ ｏｎＮＣＡＳ ＯＧ 1 4／ 0 3

，

ｈｔ ｔ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ｔ

ａｓ
－

ｃａｓ ．ｏｒ
ｇ／ｄ 2 ｗｆｉｌｅｓ／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／

7 3 5 4／ 5 0 4 8／Ｇ／ＤＯＣ ．ｐｄｆ ，
 2 0 1 4 年

2 月 2 4日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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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？

＞
、

； ｉＨｒｆ 论

纪前作出 的解释 ：

“

纠纷是两个当事人之间对某
一

法律或事实问题的不同意

见 ， 对法律观点或利益的纷争 。

”

玛丽奧表示应沿用斯库里案中仲裁庭的解释 ， 斯库里案认为 ， 不应该以

收到解释或者以 申请人知晓纠纷的基础之 日为确定纠纷发生的 日 期
，
而应该

以 申请人对问题进行全面考虑后决定提交仲裁之 日为纠纷发生 日 。 但仲裁庭

并不同意斯库里案中对此观点的法律理由 ， 它认为这会扩大奥运会临时仲裁

庭的管辖权 ， 使之超出规则规定的范围 。 比如
一

个运动员可能在
一

个月 前就

知道他不能参加奥运会 ， 但他在开幕式十天内 提起仲裁 申请 ， 根据斯库里

案 ， 他在仲裁庭管辖期限 内 ，
而这会使 ＣＡＳ 临时仲裁规则有关时效的限制

成为笑柄 。 仲裁庭认为纠纷发生之 日
， 在大多数案件中应被认为是 申请人作

出不同意的决定之 日 。 在有些案件中 ， 比如有些案件当事人需要某些解释以

明确知道他们是否有分歧 ， 该 日 期可被认为在解释之后 ， 但必须有证据证

明 。 然而在本案中就没有这样的证据 。 在本案中 ，
纠纷发生 日可被认为是申

请人被告知落选之 日
， 因 为她无需解释就完全不能接受此事 。 但即使用宽松

的计算方法 ， 即以其收到解释的 日期 1 月 2 2 日 为准 ，
仍在仲裁庭管辖期 限

外 。 因此本案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。

但同时 ， 临时仲裁庭也对案件的实质问题提出了 自 己的意见 。 玛丽奥认

为她没有人选是因为对其家庭的歧视 ， 国家队的成立是为了打破他们家族对

阿根廷滑雪运动的垄断 ，
因为她的家族中没有

一

个人没有被邀请参加 国家

队 ， 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国家队是为了此 目 的而成立 ， 而仅仅是为 了阿根廷滑

雪事业的发展 。 ＦＡＳＡ
—直对其家族有偏见 。 但仲裁庭认为 ， 她的两个亲属

都人选了阿根廷冬奥会代表团 ， 且她的兄弟还有开幕式上旗手的荣誉 ，
她的

父母被选为索契冬奥会教练 ， 她的妹妹被选为阿根廷代表参加青年世界杯 。

因为 ＦＡＳＡ 的推荐 ， 其家族获得了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和其他两个国 内组织 的

资金赞助 。 因此 ，
不存在 ＦＡＳＡ 对其家族和她本人的歧视。

另外 ，
玛丽奥以为国 际比赛的成绩对选拔标准有重要 ：ｆ响 ， 但没被告知

国内 比赛和南美杯的排名也与选拔标准有关 。 而国际比赛ｆＰ国内 比赛使用的

滑雪板不
一样 ， 如果她知道国内 比赛也如此重要 ， 她会改用滑雪板 。 她将她

未在国内 比赛中取得冠军的原因归结于设备的差别 。 玛丽奥认为选拔过程 、

技巧委员会的成立以及选拔标准都没有告知她 ， 而选拔标准的设立就都是为

了让她选不上。

但当仲裁庭认为 ， 技巧委员会的成立在 ＦＡＳＡ 的年会上进行了通报 ，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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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俱乐部的代表都有参加 ， 但并没有通知到每个运动员 。 虽然国际比赛成绩

不是选拔标准考虑的 因素 ， 但并不能就因此认为此次选拔是专断的和不合理

的 ， 而选拔标准既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其他运动员 ， 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公

平的 ， 因此即使选拔标准没告诉她也不构成歧视 。

（
四

）
滑雪服案？

本案实质为两起案件 ， 因案情相 同仲裁庭予 以合并审理 。 在 2 0 1 4 年 2

月 2 0 日 下午 3 点左右结束的男子障碍争先赛的决赛中 ， 法国选手包揽了前

三名 ， 加拿大选手获得第四名 。 斯洛文尼亚奧委会以及加拿大奥委会和加拿

大滑雪联合会在晚上 9  ：
 4 7 和 1 0 ：  3 3 相继 向 ＦＩＳ 提出书面抗议 ， 他们都认为

法 国队当天 比赛的滑雪服不符合比赛要求 ， 违反了 国际滑雪比赛规则 （
Ｉｎ

－

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ｅｓ ｔｙ ｌｅＳｋｉ 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
ｉ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

， 以下简称
ＩＣＲ

） 。

他们都认为 ， 从比赛的录像中可以明显看出 ， 法国队的工作人员在运动

员 的小腿上装上了
“

整流罩
”

（
ｆａｉ ｒｉｎｇ ） ， 此装备可通过拉紧小腿前部的布 以

改变小腿服装的形状并在小腿后部形成明显的褶皱 ， 这样就可使积雪或其他

液体有迅速结冰或变硬的效果 ， 形成气动力效应 ， 这违反了 比赛的规则 。

但 ＦＩＳ 内部听证会认为 ， 根据 ＩＣＲ 规则 ， 在比赛结果公布 1 5 分钟后 ，

任何国家奥委会或参赛队不得再对比赛结果提出抗议。 而本案中所提的抗议

超过了时限 ，
因此 比赛结果是有效的 。

斯洛文尼亚和加拿大方面都表示不服 ， 向 ＣＡＳ 临时仲裁庭继续提出 上

诉 ， 他们认为他们延迟提交抗议应该被原谅 ， 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 内不可能

收集到证明对手使用 了 比赛所禁止方法的证据 ，

ＩＣＲ 所规定的 1 5 分钟的时

限是不合理的 。 但仲裁庭认为 ，

ＩＣＲ 仅仅要求在 1 5 分钟内说明
“

提出抗议

的理由
”

，
而不是违反比赛规则的实质证据 。 而且在他们提出 的申请书中他

们明确表示 ，

1
） 在下午 2 ： 5 2

， 他们 已经发现 了法 国 队教练给 队员穿上
“

整流罩
”

的行为 ；

2
） 大约下午 4 点 时 ， 加拿大队 已经收集到法国队使用

违禁装备的录像和照片
；

3
） 大约下午 4 ： 2 0

， 加拿大领队向 ＦＩＳ 的装备负责

人表示其有证据证明法国队使用 了违禁装备 。 因此
， 他们至少在 4 点 2 0 分

前就应该提交书面抗议 ， 而不是在晚上 Ｈ） ： 3 3
。 因此抗议超过了时间限制 ，

不能受理 ， 对本案的实质问题仲裁庭也可不理会。

？ＣＡＳ 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 ｉｏｎＮＣＡＳ  0 Ｇ 1 4 ／ 0 4 
－

 0 5，ｈｔ ｔ
ｐ ：／／ｗｗｗ．ｔａｓ－ｃａｓ ．ｏｒ

ｇ／ｄ 2ｗｆｉｌ
ｅｓ／ｄｏｃｕ？

ｍｅｎｔ／ 7 3 7 8／ 5 0 4 8／ 0／Ａｗａｒｄ ．ｐ
ｄｆ

， 2 0 1 4 年 2 月 2 4 日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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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索契冬奥会体育仲裁对体育法的发展

从以上对索契冬奥会临时仲裁庭裁决案件的情况介绍可以看出 ，
这届冬

奧会的体育仲裁对体育法的发展作 出 了一些新的贡献 ：

（

－

） 对参赛资格规则作出 了 明确的解释

法律和规则在适用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， 这就需要裁决机构对法律

和规则 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释 ， 澄清究竟该如何适用法律和规则 ，
而索契冬

奥会临时仲裁庭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。 如在盖蒂案中 ，
盖蒂

就认为 ＦＳＱＳ 规定的几个条件是
一

种选择关系 ，
因为在 ＦＳＱＳ 中并没有 明确

说明这些条件必须要同时满足的 ，
而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了这些条件 ， 即在参

赛资格系统这
一

部分下面直接列 出 ：

“

3 ． 1 运动员需要在 ＦＩＳ 世界杯或世锦

赛上排名前 3 0 并至少有 8 0 个积分…… 3 ． 3 国家奥委会被分配给一个名额

…
…

。

”

所以这些条件是
一

种选择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容易引起歧义 ，
运动员

为 了能够参赛当然会选择有利于 自身的规则解释方法。 但在此案中
，
仲裁庭

通过对规则 的上下文逻辑关系以及规则制定的整体 目 的的解释 ，
合理地对规

则 的含义进行了澄清 ， 解决了分歧 。 而且从裁决内容上看 ， 仲裁庭的解释方

法是在全面考虑 了规则的体系和 目的的基础上作出 的严谨的字面解释 ， 没有

随意扩大或缩小规则的意思 ， 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。

（
二

）
强调 了程序规则旳重要性

在本次索契冬奥会临时仲裁庭所处理的 5 起案件中 ， 有两起是因为 申请

人程序不合规范而被驳回 申请的 ，

一起是玛丽奥案 ， 是因其提起申请的时间

不在临时仲裁规则规定的时限内而被驳回 ， 另
一

起是滑雪服案 ， 仲裁庭认为

申请人提出抗议的时间超过了 时效规定 ， 这足 以看 出仲裁庭对程序规则的重

视 。 程序规则往往是容易被当事人忽视的规则 ， 当事人经常容易依仗 自 己实

体上的充分理据而放松 自 己在程序上的要求 ， 以为只要实体上有理有据 ， 程

序上的瑕疵可 以被忽略 。 这种
“

重实体 、 轻程序
”

的观点也是我 国法律界

长期存在的 ， 但从本次冬奥会体育仲裁情况来看 ， 这种观点应该被摒弃
，
第

4 案 即为典型教训 ， 在此案中 ， 从实体上来说 ， 法国队确实有违规 ，
若加拿

大和斯洛文尼亚方面及时提出抗议的话 ， 很可能法国队包揽的三枚奖牌就全

部会被取消 ，
而加拿大和斯洛文尼亚就可能拿到奖牌 。

（三 ）
更新了临时仲裁庭管辖权的判断标准

根据临时仲裁规则 ， 奥运会临时仲裁庭只管辖纠纷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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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天至奥运会结束期间 的案件 ， 所以纠纷发生的时点决定 了 它是否能 由

ＡＨＤ 管辖 。 但纠纷发生的时点并非是
一

个容易判断的问题 ， 这是许多国 际

研讨会中最具争议的
一

个问题 ， 在历次 ＡＨＤ 上也经常遇到有关此问题的争

议 。 在之前都灵冬奥会临时仲裁庭处理的斯库里案 中 ， 仲裁庭认为应以 申请

人决定提交仲裁之 日 为纠纷发生 日 ， 本次索契冬奥会的临时仲裁庭却罕见地

推翻了之前仲裁庭的观点 ，
认为这样的计算方法会扩大 ＡＨＤ 的受案范围 ，

使 ＡＨＤ 关于管辖时限的规定成为空文 ， 纠纷发生之 日应是 申请人作出不同

意的决定之 日 。 这样的标准应该说更符合临时仲裁规则原本的意思 ，
可 以避

免有关奥运会的案件全部涌人临时仲裁庭 ， 增加仲裁庭的负 累 ， 从而有效地

分流案件 。

三
、 索契冬奥会体育仲裁可能遇到的挑战

虽然索契冬奥会的体育仲裁案对体育法的发展作出 了许多贡献 ，
但案件

的处理结果未必全都十分令人满意 ， 研究者认为 ， 它可能会受到来 自 以下几

．

个方面的非议 ：

第
一

， 对体育规则的过度容忍导致了对运动员权利保障的不足 。 仲裁庭

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取得管辖权的 ， 裁决所适用的规则也必须是

经双方当事人都同意适用的规则 。 而体育组织规则作为双方当事人都同意适

用的规则而被各体育仲裁庭严格遵守。 ＣＡＳ 及其临时仲裁庭就有
“

规则效

力至上主义
”

的传统 ，
当规则含义清楚的时候 ， 他们会严格适用该规则 ，

尽管 ＣＡＳ 宣称仲裁庭在发现规则与正义或平等等最基本的
一

般法律原则相

冲突的时候 ， 仲裁庭可以拒绝适用该规则 ， 但却基本未付诸实践 。
① 在本届

索契冬奧会发生的几起案件中 ，
人们能很 明显地感受到体育规则对运动员权

利的侵害 ， 但临时仲裁庭却对此无任何作为 。 如在丹妮拉案 中 ， 体育规则没

有要求 ＡＳＦ 制定和公布任何关于选拔 自 由式滑雪运 动员 的标准或名额分配

的标准 ，
而丹妮拉就仅仅因为

一句
“

基于运动方面 的考量
”

而被排除在奥

运会之外 ，
这显然是对运动员参赛权利的过度忽视 。 而在玛丽奥案中所有的

选拔都是高层内部操作的 ， 对外没有公布任何选拔标准 ， 使运动员根本不知

道该如何备赛 ， 如何做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， 这虽然也是体育规则所允许

① 郭 树理 ： 《 国 际 体育 仲裁 的 理论 与 实 践 》 ， 武 汉 大 学 出 版社 2 0 0 9 年版
，
第 3 7 8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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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但也显然是侵害到运动员的参赛权的 。 但临时仲裁庭对体育组织这种滥

用 自 由裁量权的行为几乎视而不见 ， 仅仅以其没有明显违反规则的规定为由

而作出裁决 ， 显然会放纵体育组织继续滥用权利 。 虽然仲裁庭在丹妮拉案件

中认识到规则的不足 ， 强烈建议 ＡＳＦ 创建并公布清晰的标准以使得运动员

能及时了解 ，
但这样的做法并不具有很强的督促效果。 因此在维持规则的稳

定性和保障运动员权利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 ， 仲裁庭到底该如何取舍 ，
将

会是今后仲裁庭持续要面临的问题。

第二 ， 裁决的前后冲突问题。 在玛丽奥案中 ，
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临时仲

裁庭对管辖权的判断标准作出 了与之前案件不
一样的裁决 。 实际上此问题在

奥运会临时仲裁中 已经争议过多次 ，
玛丽奥案

〒
提到的斯库里案 中就确定了

一

个判断标准 ，
其实此判断标准在后来的伦敦‘运会上就被否定 ， 在伦敦奧

运会上发生的华德案中 ，
① 仲裁庭就认为 ， 斯库里案所提的标准不能适用 ，

纠纷发生 日应根据具体情形来确定 ，
不能完全由运动员来决定 ， 应该综合运

动员与其他相关方之间的态度及事实来确定 。 玛丽奥案 中又再次就同样的问

题提出 了纠纷发生 日
一般为 申请人作出不同意的决定之 日 的判断标准 。 同一

问题 ， 三次仲裁的解释都不同 ， 这使得外界很难预测到仲裁的结果 ， 会极大

地影响裁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。 ＣＡＳ 的先例虽然没有必须为后来仲裁庭遵

守的义务 ， 但仲裁庭还是积极地服从和援引先例 ， 使得裁决保持法理上的一

致性 ， 这也是 ＣＡＳ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。
？ 随着 ＣＡＳ 裁决案件的增多 ， 如

何进
一步保持裁决的一致性 ， 也是其要继续面对的

一个问题 。

总之 ， 索契冬奥会的体育仲裁案件反映了体育组织 以及 ＣＡＳ 存在的一

些问题 ，
各方应该积极地面对这些问题 ， 思索解决的办法 ， 以进一步完善体

育规则和救济程序 ， 保障体育参加者的权利。

①ＣＡＳａｒｂｉ
ｔｒａ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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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杨 秀清 ： 《 先 例在 国 际 体育仲裁 法律适 用 中 的指 引 作 用 探析 》 ， 裁 《体育科 学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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